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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致釀悲劇。本席在 100 年堅持提出國教法第 10 條的修正案，將「專任輔導教師編制

法制化」，結果事實證明，法制化後確實幫助了更多學生，根據教育部最新資料顯示，專任輔

導教師設置後，已輔導網路成癮 1,929 件，情緒困擾 7,423 件，偏差行為 10,306 件，以上心輔案

件是設置前的 2.7 倍以上，總體輔導案件數也從 28,376 提升至 75,592 人，顯示專輔教師設置有

其必要性；但目前許多校輔導老師仍是兼任，甚至有 37 所國中「一個專任輔導老師都沒有」，

82 所大學輔導老師不夠。為了維護民眾安全、防杜瘋狂殺人事件發生，本席等要求政府修法建

立學校諮輔制度，增加學校輔導人力與經費；針對沉溺暴力電玩的邊緣學生，學校與家庭應該

給予更多關愛與輔導；加強教育與宣導防杜學生沉溺電玩；嚴格取締色情暴力電玩與落實電玩

分級制度。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徐欣瑩  楊瓊瓔 

連署人：陳碧涵  王育敏  蘇清泉  鄭汝芬  蔡錦隆  

黃昭順  楊應雄  徐耀昌  邱文彥  賴士葆  

李鴻鈞  周倪安  詹凱臣  鄭天財  盧秀燕  

李桐豪  陳鎮湘  簡東明  楊玉欣  張嘉郡  

羅淑蕾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五案，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 

楊委員玉欣：（17 時 1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李委員貴敏、陳委員碧涵、陳委員鎮湘、羅

委員淑蕾、盧委員秀燕、王委員惠美等 22 人，鑒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的標示不清經常造成

民眾誤會，導致專用停車位遭違法占用的情形浮濫；且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停車

場法」的規定未臻一致，無法有效嚇阻違規占用者，影響身心障礙者外出權益甚鉅，爰提案建

請衛生福利部二個月內會同交通部研擬改善方案，針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的宣導、稽查與

相關修法事宜提出說明。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五案： 

本院委員楊玉欣、李貴敏、陳碧涵、陳鎮湘、羅淑蕾、盧秀燕、王惠美等 22 人，鑒於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的標示不清經常造成民眾誤會，導致專用停車位遭違法占用的情形浮濫；且因「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停車場法」的規定未臻一致，無法有效嚇阻違規占用者，影響身心

障礙者外出權益甚鉅，爰提案建請衛生福利部二個月內會同交通部研擬改善方案，針對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位的宣導、稽查與相關修法事宜提出說明。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由於身心障礙者常有特殊交通工具之需求，外出工作或辦理事務，均須依賴特殊交通工

具，若無適當停車處所，形同拒絕身心障礙者前往工作或辦理事務。為保障行動不便之身心障

礙者外出工作或辦理事務之權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六條特別規定「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車位」之保留比例，明定非領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者，不得違規占用。 

二、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不被違規占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


